多普勒胎心仪等仪器设备拟院内竞争性谈判采购公告(二次)   
一、说明：
1、以下采购项目，我院拟向社会公开，于近期进行院内竞争性谈判采购（因第一次公告，报名不足3家，进行二次公告）。
2、请有意向参与该些项目竞标且具备资质的生产企业、经销企业，按以下具体要求递交纸质相关资料,一式两份（设备物资部和使用科室各一份），若所投产品具有专机专用耗材及试剂的，则要求递交纸质相关资料,一式叁份（设备物资部、耗材管理办公室和使用科室各一份）。在 3 月  5  日前递交我院设备物资部审核（具有专机专用耗材及试剂的，还需耗材管理办公室审核），资料不全、逾期者，谢绝接收。谈判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，联系人：小苏，电话：0592-5579067；
3、中标结果以谈判小组成员最终意见签字确认。
二、项目内容：
	序号
	项目名称
	数量
	预算单价（万元）
	预算总价（万元）
	申请科室
	变动说明

	1
	多普勒胎心仪
	2
	0.5
	1
	4楼护理单元
	

	
	胎心监护仪
	1
	2.2
	2.2
	
	

	3
	气垫床
	20
	0.05
	1
	康复科
	

	4
	电针仪
	30
	0.08
	2.4
	康复科
	

	5
	压力波治疗仪
	2
	1.8
	4.2
	康复科
	

	
	压力波治疗仪
	1
	0.6
	
	肝二科护理
	增补

	6
	立式功率车
	2
	0.6
	1.2
	康复科
	

	7
	移动式不锈钢袋式过滤器及卫生泵
	1
	1
	1
	药学部
	

	
	移液器
	2
	0.5
	1
	
	

	
	旋盖泵
	2
	0.6
	1.2
	
	

	
	管式离心机
	1
	6
	6
	
	

	8
	半微量分析天平（十万分之一）
	1
	9.8
	9.8
	药学部
	

	9
	镜体测漏器
	2
	0.65
	1.3
	消毒供应室护理单元
	

	
	环境浓度安全监测报警系统
	1
	3.2
	3.2
	
	

	
	内镜采样器
	1
	4.95
	4.95
	
	

	10
	全自动电热蒸汽发生器
	2
	3.6
	7.2
	消毒供应室护理单元
	

	11
	微电子控制封口机
	1
	5.5
	5.5
	消毒供应室护理单元
	

	12
	比浊仪
	1
	1.5
	1.5
	检验科
	

	
	全自动化学发光检测
	1
	2
	2
	
	

	
	自动染色仪
	1
	5
	5
	
	

	13
	全自动生物显微镜
	1
	6.5
	6.5
	检验科
	

	15
	扁桃体烙治器具
	5
	0.3
	1.5
	耳鼻喉科
	

	
	耳显微外科手术器械
	1
	5
	5
	
	

	18
	空气消毒机
	2
	0.5
	1
	体检中心3、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2
	体检中心3台取消，科室不需要采购了

	19
	特定电磁波治疗器
	70
	0.036
	2.52
	骨伤科一病区30、骨伤科二病区40
	

	
	特定电磁波治疗器
	10
	0.06
	0.6
	针二科
	增补

	
	特定电磁波治疗器
	12
	0.05
	0.6
	肛肠一科护理4，急诊部护理8
	增补

	20
	熏药机
	11
	0.25
	2.75
	骨伤科二病区8、骨伤科一病区3
	

	22
	便携式心电图仪
	1
	3.9
	3.9
	骨伤科一病区
	

	29
	气道管理车
	1
	5
	5
	重症医学科
	

	31
	设备带改造
	9
	0.6
	5.4
	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1、骨伤科二病区8
	

	32
	遥测监护-遥测血压模块
	8
	0.8
	6.4
	15楼护理单元
	

	33
	动态心电图记录盒
	8
	1.1
	8.8
	心电图科
	

	37
	自动化膜透析机
	1
	8
	8
	肾病科
	

	38
	肝纤维扫描仪报告工作站
	1
	8
	8
	肝病科三区
	

	40
	进口持针器
	1
	4
	4
	妇科
	

	41
	宫腔小刮骚（3mm）+内膜小刮勺（3mm）
	10
	0.25
	2.5
	
	



三、相关资料内容：
  （1）封面： 资料封面上注明所投项目、报价商名称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等；
（2）资料一览表（按以下内容顺序排列，并注明页码，若无法提供该项目文件，请在该项所对应的页面上填写情况说明）； 
（3）仪器设备报价一览表（含生产厂家、产地、品牌、型号、主要用途、配置清单、彩页资料等,仪器设备名称规格型号应与注册证上规格型号一致），报价表按项目分别报价（每项报价不得超过预算总价）；
  （4）报价表上须承诺售后服务（原则上要求中标产品保修期限不少于2年）；
  （5）仪器设备的生产许可证及医疗器械注册证（含注册登记表）复印件或备案表复印件，不作为医疗器械管理的请提供相关佐证材料；
  (6) 厂家合法有效的三证（含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、及税务登记证、代码证复印件)；
 （7）报价供应商合法有效的三证（含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、及税务登记证、代码证复印件)及报价供应商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；
 （8）厂家授权书，法人代表授权书原件和法人、供应商代表身份证复印件（签名）；
 （9）若配套耗材或试剂（包含专机专用，非专机专用）的，还应提供相关医疗器械注册证及登记表或备案表（不作为医疗器械管理的请提供相关佐证材料）及其分项报价；
（10）若配套耗材或试剂（包含专机专用，非专机专用）的，还需送一份相关资料至我院耗材管理办公室审核 （耗材资料需按我院耗材管理办公室的要求报送）；
 （11）其他单位的中标资料(含配套耗材及试剂（包含专机专用，非专机专用）的合同或发票复印件(最好提供厦门本市及省内三甲的中标资料)；
  (12)以上资料必须加盖公章，以证明其真实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价商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价商代表签名及联系方式：
